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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催收业务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

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

最新的规范文件是中国银行业协会于 2026 年 1 月底

发布的《金融机构个人消费类贷款催收工作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被认为对金融机构及第三方催收机构的个

人消费类贷款催收行为作出全面、细致的规范，填补了

行业规范空白。例如，在外部催收机构管理方面，《指引》

建立了全流程约束机制，实行白名单制度，要求会员单

位在官网等渠道对委托催收机构进行公示；建立外部催

收机构准入、退出标准和日常管理制度，明确了委托协

议核心内容，实现契约化管理等。

再如，《指引》明确：未经债务人同意，严禁在每

日 22:00 至次日 8:00 进行电话催收、外访催收及其他催收。

按照电话催收当时具体情况，主动通话的频密程度应控

制在合理及必需的范围内。

 然而，也有人认为其中对于“债务人失联”的界定

并不合理。

河北的杨先生在新浪黑猫平台投诉，称他于去年在某

网贷平台操作借款，前几期均正常还款，但自己在去年底

遇到经济困难，无法按期还款，已经主动与平台沟通，表

达了还款意愿并希望能暂缓归还，并一直保持与平台的正

常沟通。但在今年 3 月的一天，催收电话直接打到了位于

老家的他母亲那里。“我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接

到这个电话后，受到了惊吓，给我打电话时声音都在颤抖。”

杨先生马上联系在母亲身边的人，叫了救护车把老人送到

医院，还好经过诊断，母亲身体并无大碍。

杨先生随后联系该平台，平台告知，是因为此前一

天催收人员无法电话联系上他，因此第二天联系了他母

亲。杨先生对此表示无法理解：“我之前一直都和平台

保持沟通，电话都正常接。只是因为这一天我的电话接

不通，就认为我失联，我肯定是不认的。”他向《新民

周刊》记者表示，他要求平台催收电话不要再打给他母

亲；同时要求得到之前给他母亲打电话的催收人员的道

歉。他说，在黑猫平台投诉后，网贷平台客服有联系他，

但只是谈到“可以对欠款再分期、减免费用”的话题，

对他的两点诉求避而不谈。对此，《新民周刊》记者联

系了该网贷平台，截至发稿暂未得到回复。

对于债务人“失联”的情况，《指引》中有专门的段

落阐述：“催收人员在债务人本人失联的情形下可联系第

三人：债务人本人手机号码无效（如空号、错号），可直

接联系第三人；连续三次拨打债务人本人预留手机无法联

系上本人的情形下，次日可联系第三人；连续三日拨打债

务人本人预留手机无法联系上本人的，可直接联系第三人；

如后续联系上债务人本人，时间重新开始计算。”

如按照《指引》的以上界定，杨先生遇到的可能属

于“连续三次拨打债务人本人预留手机无法联系上本人”

的情形，但杨先生对此表示不解：连续三次如果是短期

内连着拨打，可能他那一会儿正好忙，没有注意手机；

而且平台的催收电话号码每次不固定也无法回拨接通，

无法让他知道漏接的是催收电话。他认为这种情况不能

认为是他的过错。

对此，朱平晟律师认为，《指引》目前是试行版本，

确实可能存在某些不尽完善之处。他建议，债务人可以

将这些意见反映给银保监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帮助相

关制度在后续的修订中实现更加合理。

　　部分金融机构为规避自身诉讼风险，将催收业务外包给催收公司，但对催收
公司的管理不力，导致其为完成任务获取利润，容易采取违规催收方式。


